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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院教〔2015〕21 号 

 

 

北京物资学院教学归口财政专项 

经费拆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规范教学归口财政专项管理，提高经费拆分规

范性，特制订以下办法。 

一、适用范围 

（1）教委带帽下达的财政专项项目。 

（2）教务处归口的财政专项中根据教委要求可由学校

视具体情况自主确定支持范围及额度，并向市教委申报一个

项目财务文本的项目，如专业建设项目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

实验项目、教学改革立项与研究项目等。 

（3）教务处归口的专项中的自主申报项目。 

二、经费拆分流程 

1、对于北京市教委带帽下达的财政专项项目，直接拨

给对应院部。 

2、对于非北京市教委带帽下达的专业建设类项目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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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培养类项目以及其他自主申报的项目，采取如下方式进行

拆分： 

（1）根据市教委下达经费额度或校内预算要求，依据

相关经费管理文件，组织相关教学单位开展项目预申报工

作。 

（2）在主管副校长的领导下，结合学校教育教学发展

重点工作，组织专家组对预申报项目进行论证，形成经费拆

分初步方案报财务处，并在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范围内实施

信息公开。 

（3）相关教学单位按照学校审定的经费拆分方案及财

政预算申报要求修改完善申报材料，由教务处汇总并经初步

审查后报学校财务处进行财政评审。 

（4）教务处将最终财务评审结果和批复经费反馈相关

教学单位，由相关教学单位按照进度计划组织项目实施。 

三、拆分项目绩效管理 

按照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和学校财务制度，教务处所有

归口专项均纳入绩效考评及绩效跟踪范围。 

1、各项目负责人为项目第一责任人，具体负责组织项

目实施，确保项目经费按绩效目标、进度计划和财务制度合

理支出。 

2、教务处根据学校财政专项绩效检查的总体安排对项

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偏离绩效目标情况及

时予以纠正。 

3、各项目负责人做好项目绩效考评准备工作，项目结

束后，由教务处组织项目专家进行绩效考核，并根据要求报

财务处或上级主管单位。 

四、附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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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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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物资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2015 年 08 月 20 日印发 

（共印 15 份） 

  

 


